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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據統計結果顯示，106年本市警察機關受(處)理刑事案件127,379

件，較 105年 26,691件增加 688件(約增加 2.58%)，平均一天發生刑事案

件 75.01 件，平均每 19 分 12 秒發生 1 件，若將刑事案件發生時間以每 3 小

時做區分，21 時至 24 時全年度共發生 4,446 件(占 16.24%)為最多，其次是

在 18 時至 21 時發生 4,419 件(占 16.14%)是案件發生的高峰時段；本市 106

年刑事嫌疑犯人數2共計 24,896 人，若將嫌疑犯人數以年齡別觀之，大多集

中在青壯年階段，分布情形分別為 30-39 歲計 5,015 人最多(占 20.14%)，其

中涉及刑案之兒童及少年(0 至 17 歲)嫌疑犯人數計 699 人，占總嫌疑犯人

數 2.81%。 

而針對暴力犯罪、竊盜、詐欺、一般傷害及一般恐嚇取財等 5 項對民

眾生命、財產損害有重大影響之「犯罪指標案類」計每 10 萬人中發生 469.49

件，較 105 年每 10 萬人中發生 522.12 件減少 52.63 件，為近 7 年來最低。

                                           
1. 刑事案件指行為人觸犯普通刑法及特別刑法之案件。 

2. 犯罪嫌疑犯則指經警察機關偵(調)查後，認定涉有犯罪嫌疑並經移送法辦之人，為犯罪加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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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臺南市治安概況分析 

壹、緒論 

一、前言 

社會治安是民眾安居樂業的基礎，攸關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都市的

複雜性、市民疏離感及科技快速進步，提高了犯罪的機會與犯罪偵防的困

難度。治安滿意度不僅直接影響民眾對政府施政的觀感與感受，更是政府

機關非常重視的議題。本市近年積極推動預防犯罪，有效遏止犯罪根源於

開始，以降低市民受害機會，提升民眾對治安之滿意度。 

原臺南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後，本市共分為 37 個行政區，總面積

2,191.65 平方公里，106 年底人口數 188 萬 6,522 人，男性 94 萬 2,278 人，

占總人口數 49.95%，女性 94 萬 4,244 人，占總人口數 50.05%，人口密度

為每平方公里 860.78 人。本市設置 16 個分局(新營、白河、麻豆、佳里、

學甲、善化、新化、歸仁、玉井、永康、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及第六分局)、3 個大隊(刑事警察大隊、交通警察大隊及保安警察大隊)、2

個隊(少年警察隊及婦幼警察隊)，本市人口占全臺灣地區人口之 8.00%，全

般刑案發生數約占臺灣地區全般刑案發生數之 9.33%。 

本分析係依據歷年來臺南市刑事案件的發生及破獲情形進行簡要敘述

和分析，並進一步探討各分局在現況重點犯罪類別之分析比較，從數據中

了解各分局的治安概況、結構及相關訊息，以期能積極從預防犯罪角度出

發，有助於防杜犯罪於開始，消弭犯罪於無形，降低未來本市刑案發生率，

進而維護民眾的生命及財產安全，以符合社會大眾高度的期待，讓市民享

有一個無恐懼的安全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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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計名詞定義 

一、 本分析資料，以臺南市(或稱本市)106 年資料為主，「年」指全年，「年

度」係指「會計年度」，均自該年 1 月 1 日起至該年 12 月 31 日止。 

二、 刑案發生數：指各警察機關受理民眾告訴、告發、自首或於勤務中

發現之犯罪，在同一期間內，同類案件發生件數之總和，包括本期

以前所未報發生積案，於本期內偵破件數。本分析發生數以內政部

警政署公布數字為基準。 

三、 刑案破獲數：指前款案件，經警察機關偵(調)查破獲，在同一期間內，

同類案件破獲件數之總和。 

四、 刑案破獲率=(刑案破獲數/刑案發生數)×100%。若破獲率超過 100%，

乃因破他轄及破積案之關係。 

五、 嫌疑犯人數：經警察機關偵(調)查，認定涉有犯罪嫌疑，並經移送法

辦之人數。分為兒童(未滿 12 歲)嫌疑犯、少年(12 至未滿 18 歲)嫌疑

犯、青年(18 至未滿 24 歲)嫌疑犯、成年(24 歲以上)嫌疑犯。 

六、 百分比與百分點之區別 

(一)百分比指實數之增減比率。例：106 年臺南市刑案發生數 2 萬 7,379 

件，較上年同期 2 萬 6,691 件增加 2.58%。 

(二)百分點指比率之增減。例：106 年臺南市全般刑案破獲率 87.72%， 

較上年同期 84.80%增加 2.92 個百分點。 

七、 犯罪率及犯罪人口率 

    (一)犯罪率(或稱刑案發生率)：每 10 萬人口中刑案發生件數，即刑案 

發生數/年中人口數×100,000。 

(二)犯罪人口率：每 10 萬人口嫌疑犯人數，即嫌疑犯人數/年中人口 

數×100,000。 

八、 年中人口數=(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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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犯罪時鐘：係指平均多少時間發生 1 件刑事案件，即當期總時間/當

期刑案發生數。 

十、 貢獻度：(某案類增減數 Δxi/上年全般刑案總數)×100%。 

十一、暴力犯罪：係指故意殺人、擄人勒贖、強盜、搶奪、重大恐嚇取財、

強制性交、重傷害等 7 項，重大恐嚇取財係指行為人以槍擊、下毒、

縱火、爆炸等手段恐嚇勒索財物者。故意殺人包括故意殺人、傷害

致死、縱火致死、槍擊殺人等。強制性交包括單一嫌疑犯強制性交

及共同(2 人以上)嫌疑犯強制性交。 

十二、竊盜：指涉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動產之

犯罪行為案件。包括重大竊盜、普通竊盜(以上 2 項合稱一般竊盜)、

汽車竊盜、機車竊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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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南市刑案概況 

一、刑案發生概況 

◎106 年本市全般刑事案件發生數 27,379 件在六都中排名第四高，6 都刑事

案件發生數依序為新北市 45,018 件最多、臺北市 41,071 件次之、高雄市

30,442 件再次之、臺南市 27,379 件、臺中市 26,741 件及桃園市 21,309

件。 

◎106 年本市全般刑事案件發生數集中在公共危險、竊盜、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詐欺及駕駛過失等案類別中，占了全部案件比重 76.16%。 

臺南市 106 年全般刑事案件發生數共計 2 萬 7,379 件，較上年 2 萬 6,691

增加 688 件，增幅為 2.58%，從各案類增減對全般刑案發生數變動來分析，

106 年臺南市全般刑案較上年增加主要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發生數增

加 720 件(增幅 24.15%)以及公共危險罪案件增加 473 件(增幅 6.64%)。各類

主要刑案發生數與其增減情形如下(如表 1)： 

   (一)竊盜案件：發生件數為 4,525 件，較上年 5,334 件減少 809 件，減幅

為 15.17%。 

   (二)暴力犯罪：發生數 98 件，較上年 160 件減少 62 件，減幅 38.75%。 

   (三)詐欺背信：發生數 3,104 件，較上年 3,139 件減少 35 件，減幅 1.12%。 

   (四)一般恐嚇取財：發生數 113件，較上年 138件減少 25件，減幅 18.12%。 

   (五)一般傷害：發生數 1,067 件，較上年 1,075 件減少 8 件，減幅 0.74%。 

   (六)公共危險：發生數 7,593 件，較上年 7,120 件增加 473 件，增幅 6.67%。 

   (七)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發生數 3,701 件，較上年 2,981 件增加 720

件，增幅 24.15%。 

   (八)駕駛過失：發生數 1,928 件，較上年 1,985 件減少 57 件，減幅 2.87%。 

   (九)妨害電腦使用：發生數 309件，較上年 398件減少 89件，減幅 22.36%。 

(十)偽造文書印文：發生數 273 件，較上年 271 件增加 2 件，增加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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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侵占:發生數 536 件，較上年 438 件增加 98 件，增幅 22.37%。 

(十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發生數 155 件，較上年 132 件增加

23 件，增幅 17.42%。 

(十三)毀棄損壞：發生數 741 件，較上年 721 件增加 20 件，增幅 2.77%。 

(十四)違反著作權：發生數 191件，較上年 131件增加 60件，增幅 45.80%。 

(十五)違反商標法：發生數 170件，較上年 226件減少 56件，減幅 24.78%。 

(十六)妨害自由：發生數 675 件，較上年 620 件增加 55 件，增幅 8.87%。 

(十七)其他：發生數 2,139 件，較上年 1,822 件增加 317 件，增幅 17.40%。 

 

二、犯罪時鐘 

◎106 年本市平均一天發生刑事案件 75.01 件，平均每 19 分 12 秒發生 1 件。

◎106 年本市「犯罪指標案類」3平均一天發生為 24.26 件，平均每 59 分 20

秒發生 1 件。 

106 年依各案類觀察，本市暴力犯罪平均 3 日 17 時 23 分 16 秒發生 1

件(其中故意殺人 9 日 8 時 36 分 55 秒、擄人勒贖 182 日 12 時、強盜 12 日

4 時、搶奪 20 日 6 時 40 分、強制性交 9 日 13 時 20 分) ，竊盜案件平均 1

時 56 分 9 秒發生 1 件(其中重大竊盜 182 日 12 時、普通竊盜 2 時 23 分 22

秒、汽車竊盜 2 日 11 時 11 分 21 秒及機車竊盜 12 時 21 分 20 秒)，詐欺背

信平均 2 時 49 分 20 秒發生 1 件，公共危險平均 1 時 9 分 13 秒發生 1 件，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平均 2 時 22 分 1 秒發生 1 件，駕駛過失平均 4 時 32

分 37 秒發生 1 件，其他刑事案類平均 3 時 58 分 55 秒發生 1 件(如表 1)。 

 

 

 

                                           
3. 犯罪指標案類係指暴力犯罪、竊盜、詐欺、一般傷害及一般恐嚇取財等 5 項對民眾生命、財產損害有
重大影響的案類，做為與治安直接關係之「犯罪指標案類」，用來衡酌社會治安改善的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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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件)

105年

(件)

增減數

(件)

增減率

(%)

貢獻度

(%)

平均每日發

生件數(件)

27,379 26,691 688 2.58 2.58 75.01 19分 12秒

合計 4,525 5,334 -809 -15.17 -3.03 12.40 1時 56分 9秒

重大竊盜 2 4 -2 -50.00 -0.01 0.01 182日 12時

普通竊盜 3,666 3,998 -332 -8.30 -1.24 10.04 2時 23分 22秒

汽車竊盜 148 299 -151 -50.50 -0.57 0.41 2日 11時 11分 21秒

機車竊盜 709 1,033 -324 -31.36 -1.21 1.94 12時 21分 20秒

合計 98 160 -62 -38.75 -0.23 0.27 3日 17時 23分 16秒

故意殺人 39 33 6 18.18 0.02 0.11 9日 8時 36分 55秒

擄人勒贖 2 - 2 -  0 0.01 182日 12時 - -

強盜 30 36 -6 -16.67 -0.02 0.08 12日 4時

搶奪 18 24 -6 -25.00 -0.02 0.05 20日 6時 40分

重傷害 - 2 -2 - -0.01 0.00 - - - -

強制性交 9 65 -56 -86.15 -0.21 0.02 9日 13時 20分

重大恐嚇取財 - - - - - - - - - -

合計 3,104 3,139 -35 -1.12 -0.13 8.50 2時 49分 20秒

詐欺 3,054 3,108 -54 -1.74 -0.20 8.37 2時 52分 6秒

背信 50 31 19 61.29 0.07 0.14 7日 7時 12分

113 138 -25 -18.12 -0.09 0.31 3日 5時 31分 20秒

1,067 1,075 -8 -0.74 -0.03 2.92 8時 12分 36秒

7,593 7,120 473 6.64 1.77 20.80 1時 9分 13秒

3,701 2,981 720 24.15 2.70 10.14 2時 22分 1秒

1,928 1,985 -57 -2.87 -0.21 5.28 4時 32分 37秒

309 398 -89 -22.36 -0.33 0.85 1日 4時 20分 58秒

273 271 2 0.74 0.01 0.75 1日 8時 5分 16秒

536 438 98 22.37 0.37 1.47 16時 20分 36秒

155 132 23 17.42 0.09 0.42 2日 8時 30分 58秒

741 721 20 2.77 0.07 2.03 11時 49分 19秒

191 131 60 45.80 0.22 0.52 1日 21時 51分 50秒

170 226 -56 -24.78 -0.21 0.47 2日 3時 31分 46秒

675 620 55 8.87 0.21 1.85 12時 58分 40秒

2,200 1,822 378 20.75 1.42 6.03 3時 58分 55秒其他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毀棄損壞

違反著作權

違反商標法

妨害自由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駕駛過失

妨害電腦使用

偽造文書印文

侵占

暴

力

犯

罪

詐

欺

背

信

一般恐嚇取財

一般傷害

公共危險

全般刑案

106年發生數

竊

盜

案

件

             項目

案類別
犯罪時鐘

表 1、106 年臺南市刑事案件發生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備註： 1.犯罪時鐘：指平均多少時間發生一件刑事案件。 

       2.貢獻度：(某案類增減數 Δxi/上年全般刑案總數)×100%。 

 



7 

竊盜案件

16.53%

公共危險

27.73%

詐欺背信

11.34%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13.52%

駕駛過失

7.04%

其他

8.11%

一般傷害

3.90%

毀棄損壞

2.71%

妨害電腦使用

1.13%

妨害自由

2.47%

侵占

1.96%

暴力犯罪

0.36%

違反商標法

0.62%
偽造文書印文

1.00%

一般恐嚇取財

0.41%
違反著作權

0.70%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0.57%

竊盜案件

公共危險

詐欺背信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駕駛過失

其他

一般傷害

毀棄損壞

妨害電腦使用

妨害自由

侵占

暴力犯罪

違反商標法

偽造文書印文

一般恐嚇取財

違反著作權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發生數

27,379件

三、全般刑案發生數結構 

106 年臺南市所發生的各類刑事案件中，以公共危險案件 7,593 件占刑

事案件總發生數 27.73%最多，其次為竊盜案件 4,525 件占 16.53%，違反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 3,701 件占 13.52%，詐欺背信 3,104 件占 11.34%，駕駛過

失 1,928 件占 7.04%，以上五類合計占全般刑案之 76.16% (如圖 1)。 

 

 

 

 

 

 

 

 

 

 

 

 

 

 

 

 

 

圖 1、106 年臺南市刑事案件發生結構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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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嫌疑犯 

◎106年本市男性嫌疑犯人數占 81.65%，女性嫌疑犯人數占 18.35%，性

比例為 444.89男/百女。 

◎106年本市嫌疑犯年齡層以 30至 39歲最多，共 6,184人占總嫌疑犯

人數 24.84%。 

◎106年本市兒童及少年嫌疑犯之犯罪類別以竊盜 112人居首占

16.02%，詐欺 105人次之占 15.02%，傷害 102人居第三占 14.59%。 

 

  (一)性別 

            106 年嫌疑犯人數共計 2 萬 4,896 人，其中男性 2 萬 327 人，

占總嫌疑犯人數 81.64%，女性 4,569 人，占 18.35%(如表 2)。 

 

    (二)年齡別 

            106 年嫌疑犯人數以年齡別觀之，大多集中在青壯年階段，分

布情形分別為 30-39 歲計 5,015 人最多，占總嫌疑犯人數 20.14%，

40-49 歲計 4,419 人次之，占 17.75%，50-59 歲計 3,499 人再次之，

占 14.05%；以性比例4觀察各年齡層嫌疑犯人數概況，發現 65-69

歲之兩性犯罪嫌疑犯性比例最為接近，每 100 名女性犯罪嫌疑犯

對應到 293.49 位男性犯罪嫌疑犯，而差異最大的兩性性別比例發

生在 6-11 歲的年齡層每 100 名女性犯罪嫌疑犯對應到 1,100 位男

性犯罪嫌疑犯(如表 2)。 

 

 

 
 

                                           
4. 男性人口對女性人口的比例，即每百女子所當男子數，公式: (男性人口/女性人口)＊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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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4,896

性別 嫌疑犯總人數

男 20,327

女 4,569

年齡別 男性 女性 性比例(男/百女) 總人數

0-5歲 -                    -                   -            

6-11歲 22        2         1100.00 24         

12-17歲 574       101       568.32 675       

18-23歲 2,297     538       426.95 2,835   

24-29歲 2,596     627       414.04 3,223   

30-39歲 5,015     1,169     429.00 6,184   

40-49歲 4,419     889       497.08 5,308   

50-59歲 3,499     705       496.31 4,204   

60-64歲 1,007     253       398.02 1,260   

65-69歲 496       169       293.49 665       

70歲以上 402       116       346.55 518       

不詳 -       -       -            

表 2、106 年臺南市嫌疑犯人數 - 性別及年齡別 

 

 

 

 

 

 

 

 

 

 

 

 

 

 

 

 

 

 

     (三)兒童及少年嫌疑犯人數 

            106 年查獲嫌疑犯人數為 2 萬 4,896 人，其中涉及刑案之兒童

及少年(0 至 17 歲)嫌疑犯人數計 699 人，占總嫌疑犯人數 2.81%，

總人數較 105 年 648 人增加 51 人(增幅 7.87%)。從兒童及少年嫌

疑犯之性別區分，男性為 596 人占兒童及少年嫌疑犯人數之

85.26%，女性有 103 人占 14.74%；從涉案類別觀察(其他除外)以

竊盜 112 人居首占 16.02%，詐欺 105 人次之占 15.02%，傷害 102

人居第三占 14.59% ，以 106 年比較 105 年之犯罪類別嫌疑犯增

長，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減少最多(減少 32.39%)，詐欺案類

增加最多(增加 25%) (如表 3) 。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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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699 596 103 648 538 110

竊盜
 112 90 22 118 104 14

傷害
 102 91 11 134 117 17

殺人
 6 6 - 4 4 -

詐欺
 105 89 16 84 66 18

公共危險
 70 56 14 47 39 8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48 42 6 71 61 10

性侵害 45 44 1 37 34 3

駕駛過失 47 32 15 40 31 9

其他
 164 146 18 113 82 31

                          年別

案類別

106年 105年

表 3、106 年臺南市兒童及少年嫌疑犯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五、 犯罪時間與犯罪項目特性分析     

            106 年臺南市全般刑案按時間別分，日間(6 時至 18 時)1 萬

3,651 件占 49.86%，夜間(18 時至 6 時)1 萬 3,728 件占 50.14%，夜

間件數為日間之 1.006 倍。以每 3 小時為一個觀察時段，21 時至

24 時發生 4,446 件(占 16.24%)為最多，其次是在 18 時至 21 時發

生 4,419 件(占 16.14%)，再其次則是在 15 時至 18 時發生 4,209 件

(占 15.37%)，而 3 時至 6 時發生 1,891 件(占 6.91%)最少(如圖 3)。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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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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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6 年臺南市全般刑案發生時間   

 

 

 

 

 

 

 

 

 

     

 

 

            若以犯罪類型和時間做交叉分析(如表 4)，可知竊盜案件多利

用上午(9 時至 12 時)為作案時間，唯汽、機車竊盜多利用清晨作

案較多(6 時至 9 時)，一般傷害案類多發生在 18 時至 21 時為作案

時間，詐欺案件發生較多為下班時段(18 時至 21 時)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則也常在夜晚(18 時至 21 時)發生，公共危險案件發

生較多為深夜時段之後(21 時至 24 時)，與此時段多為聚餐完畢返

家時酒醉駕車刑案態樣發生之主要時機有關，其他未歸類的刑案

發生數在 12 時至 15 時發較多。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單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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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7,379 2,972 1,891 2,522 3,201 3,719 4,209 4,419 4,446

竊盜案件 4,525 353 330 709 781 591 672 587 502

  重大竊盜 2 1 - 1 - - - - -

  普通竊盜 3,666 300 269 533 661 489 544 480 390

  汽車竊盜 148 11 20 41 22 12 12 16 14

  機車竊盜 709 41 41 134 98 90 116 91 98

一般傷害 1,067 116 66 67 133 162 161 183 179

駕駛過失 1,928 43 40 317 330 337 406 313 142

詐欺 3,054 130 33 106 389 672 621 702 401

違反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
3,701 390 138 367 384 478 542 741 661

公共危險 7,593 1,462 1,068 369 350 516 906 1,015 1,907

其他刑案 5,511 478 216 587 834 963 901 878 654

21-24時
        時間

案類
總計 0-3時 3-6時 6-9時 9-12時 12-15時 15-18時 18-21時

表 4、106 年臺南市全般刑案犯罪類型與時間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六、近 7 年刑事案件變化趨勢 

◎106 年本市「犯罪指標案類」為每 10 萬人中發生 469.49 件，為近 7

年來最低(較 100 年減少 56.64%)，而在各近 7 年來「犯罪指標案類」

中以每 10萬人竊盜案發生率減少 325.84件最多，暴力犯罪減少 14.43

件次之。 

現行刑案統計總體指標為全般刑案，但有些案類如酒醉駕車、 

駕駛過失等與地區之治安現況無直接關係，為求一客觀衡量指標，

內政部警政署特以暴力犯罪、竊盜、詐欺、一般傷害及一般恐嚇取

財等 5 項對民眾生命、財產損害有重大影響的案類，做為與治安直

接關係之「犯罪指標案類」，用來衡酌社會治安改善的參據。由於已

剔除掉包括賭博、妨害風化、侵占等微罪，更能代表治安危害

程度。本段將以本市近 7 年刑案發生數再配合人口數，計算出犯罪

指標發生數(犯罪率)及犯罪人口率進行分析，以瞭解治安情形。 

單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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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81 1,299.42 1,362.97 1,505.30 1,494.34 1,415.38 1,451.48

合計 735.43 626.19 599.97 648.12 571.27 522.12 469.49

暴力犯罪 19.62 17.51 14.29 19.11 13.63 8.48 5.19

竊盜 565.70 468.79 423.81 397.77 352.85 282.85 239.86

詐欺 92.46 82.48 96.10 166.16 143.77 166.46 161.89

一般傷害 49.64 50.39 57.69 57.01 52.84 57.01 56.56

一般恐嚇取財 8.00 7.02 8.07 8.07 8.17 7.32 5.99

犯

罪

指

標

案

類

單位:件/每10萬人口

全般刑案總計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年別

案類別
100年

       (一)刑案發生率(犯罪率) 

            以 106 年臺南市全般刑案發生數與當年年中人口數比較後，

全般刑案發生率(犯罪率)為每 10 萬人口 1,415.48 件，較 105 年

1,415.38 件增加 0.1 件，與治安直接關係之「犯罪指標案類」計

469.49 件，較 105 年 522.12 件減少 52.63 件，而在各「犯罪指標

案類」中以竊盜案發生率減少 42.99 件最多，詐欺減少 4.57 件次

之。從歷年資料觀察，與治安直接關係之犯罪指標犯罪率，自 99

年起逐年下降，除 103 年微幅上升外，以 106 年為近 7 年最低，

與 100 年 735.43 件相較減少 265.94 件，減幅 36.16%，其中 106

年暴力犯罪、竊盜案件與一般恐嚇取財犯罪率亦創近 7 年最低 (如

表 6)。 
 

表 6、臺南市近 7 年犯罪指標案類犯罪率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 
附註：犯罪率犯指每 10 萬人口刑事案件發生件數，其公式：犯罪率＝(當期刑案發生數／當期期中人口數)
＊1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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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犯罪人口率 

            106 年臺南市全般刑案犯罪人口率為每 10 萬人口中有

1,319.68 位嫌疑犯， 較 105 年每 10 萬人口中有 1,174.74 位嫌疑犯

增加 144.94 人，與治安直接關係之「犯罪指標案類」犯罪人口率

為每 10 萬人口中有 338.82 人，較 105 年每 10 萬人口中有 321.84

人增加 16.98 人，就 100 年至 106 年數據觀之，「犯罪指標案類」

犯罪人口率以 100 年之 258.35 人最低，至 106 年犯罪人口率上升

至每 10 萬人口中有 338.82 人。但本(106年)刑案犯罪件數並非歷

年來最多，顯示社會的犯罪型態、犯案模式的改變，由個人單獨

犯案進化到集團、幫派、組織犯罪，導致一件刑案有多位的犯罪

嫌疑犯所致。 (如表 7 及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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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78 989.41 1,058.16 1,113.95 1,204.67 1,174.74 1,319.68

合計 258.35 310.38 286.81 288.31 305.64 321.84 338.82

暴力犯罪 20.05 18.78 14.18 19.11 16.02 10.82 6.52

竊盜 114.27 125.53 117.61 124.22 134.54 116.13 134.69

詐欺 61.96 94.50 76.66 69.33 84.78 111.47 115.72

一般傷害 56.74 64.92 71.93 69.70 62.97 75.25 75.11

一般恐嚇取財 5.33 6.65 6.43 5.95 7.32 8.17 6.78

全般刑案總計

犯

罪

指

標

案

類

單位:人/每10萬人口

          年別

案類別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100年

20.05 18.78 
14.18 

19.11 16.02 
10.82 6.52 

114.27 

125.53 
117.61 

124.22 
134.54 

116.13 

134.69 

61.96 

94.50 

76.66 

69.33 

84.78 

111.47 

115.72 

56.74 64.92 
71.93 69.70 

62.97 

75.25 
75.11 

5.33 6.65 6.43 5.95 7.32 8.17 6.78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暴力犯罪 竊盜 詐欺 一般傷害 一般恐嚇取財

表 7、臺南市近 7 年犯罪指標案類犯罪人口率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 
附註：犯罪人口率指每 10 萬人口中嫌疑犯人數，其公式：犯罪人口率＝(當期嫌疑犯人數／當期期中人口數)
＊100,000。 

 

 

 

 

圖 5、臺南市近 7 年犯罪指標案類犯罪人口率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人/每 10 萬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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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臺南市各分局案類別治安重點分析 
 

◎106 年本市受理竊盜案件 4,525 件，竊盜案件發生數以永康分局受理

673 件占 14.87%最多，再來以第一分局受理 658 件占 14.54%次之，

破獲率為麻豆分局 100.68%（破他轄及破積案）最高，第四分局

88.05%次之。 

◎106 年本市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發生數共計 3,701 件，其中查獲第

一級毒品數量以第一分局 107 件最多，永康分局 101 件居次，查獲

第二級毒品數量則以永康分局 490 件最多，歸仁分局 296 件居次。 

 
 

106 年臺南市刑事案件主要結構為公共危險案件、竊盜、違反 

毒品防制條例、詐欺背信、駕駛過失等案類，合計約占全般刑案

76.16%，故本節將探討各分局在上述案類別之發生及破獲概況分析。 

 

一、公共危險 

以發生數觀察，106 年本市公共危險罪計 7,593 件，破獲數 7,590

件，其中發生數以永康分局 1,524 件占 20.07%居首，第二分局 1,329

件占 17.50%次之，第五分局 764 件占 10.06%再次之，公共危險受理

數前五多的分局皆位在溪南區(永康分局、第二分局、第五分局、第

三分局、歸仁分局)，占了本市公共危險罪受理總數 64.49%。另以破

獲率觀之，除第三分局為 89.93%外，其餘各分局皆達九成以上之破

獲率 (如表 8 及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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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7,593 7,590 99.96

新營分局 273 267 97.80

白河分局 95 89 93.68

麻豆分局 408 408 100.00

佳里分局 289 290 100.35

學甲分局 48 48 100.00

善化分局 329 329 100.00

新化分局 177 178 100.56

歸仁分局 595 566 95.13

玉井分局 106 106 100.00

永康分局 1,524 1,464 96.06

第一分局 359 339 94.43

第二分局 1,329 1,320 99.32

第三分局 685 616 89.93

第四分局 227 224 98.68

第五分局 764 748 97.91

第六分局 385 367 95.32

其他 -                                   231 -                                 

         項目

單位別
發生數(件) 破獲數(件) 破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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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106 年臺南市各分局受理公共危險案件發、破數及破獲率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備註:其他係指刑事警察大隊、保安警察大隊、交通警察大隊、少年警察隊、婦幼警察隊等本局 

所屬單位合計。 

 

圖 6、106 年臺南市各分局受理公共危險案件概況 

 

 

 

 

 

 

 

 

 

件數 破獲率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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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竊盜案件 

106 年臺南市受理竊盜案件 4,525 件，較 105 年減少 809 件，減

幅 15.17 個百分點；就各分局竊盜犯罪案而言，發生數以永康分局

673 件占 14.87%最多，第一分局 658 件占 14.54%次之，再次之為第

五分局 503 件占 11.12%，玉井分局為 55 件占 1.22%最少；從破獲率

觀之，以麻豆分局 100.68%（破他轄及破積案）最高，第四分局 88.05%

次之，白河分局 86.44%再次之 (如表 9 及圖 7)。 

竊盜案件常係慣犯或常業犯為之，可加強防制之方向，除針對

轄內易發生住宅竊盜案件，妥適規劃巡邏勤務及加強盤查可疑人、

車，提升見警率，發揮嚇阻效力。另更新治安顧慮人口建檔與清查，

並將治安顧慮人口中有再犯之虞者提列，強化竊盜犯的矯治工作，

期使治安人口防制工作，從靜態之資料註記，提升為動態之辨識、

跟監及到案，以有效遏止其再犯。此外，廣泛利用家戶訪查、社區

治安座談會及媒體宣導，積極灌輸民眾住宅防竊常識，本局將持續

辦理治安風水師工作，落實推行居家安全自我檢測，以期強化民眾

防竊意識，降低竊案發生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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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獲率(%)

合計 重大

竊盜

普通

竊盜

汽車

竊盜

機車

竊盜

合計 重大

竊盜

普通

竊盜

汽車

竊盜

機車

竊盜
合計

總計 4,525 2 3,666 148 709 3,305 2 2,561 108 634 73.04

新營分局 196 1            150 14 31 143 1          105 7 30 72.96

白河分局 118        -             91 11 16 102 -          68 8 26 86.44

麻豆分局 146 -             124 4 18 147 -          129 4 14 100.68

佳里分局 192 -             174 5 13 129 -          113 4 12 67.19

學甲分局 81 -             76 0 5 61 -          55 1 5 75.31

善化分局 170 -             122 11 37 139 -          94 6 39 81.76

新化分局 72 -             61 5 6 50 -          43 2 5 69.44

歸仁分局 394 -             311 16 67 272 -          211 13 48 69.04

玉井分局 55 -             49 3 3 41 -          32 4 5 74.55

永康分局 673 1            554 18 100 440 1          379 9 51 65.38

第一分局 658 -             491 11 156 439 -          292 13 134 66.72

第二分局 462 -             391 4 67 312 -          254 3 55 67.53

第三分局 334 -             278 10 46 211 -          177      4 30 63.17

第四分局 159 -             139 6 14 140 -          116 7 17 88.05

第五分局 503 -             409 15 79 369 -          290 9 70 73.36

第六分局 312 -             246 15 51 189 -          151 6 32 60.58

其他 -             -             -             -          -          121        -          52 8 61 -

發生數(件) 破獲數(件)
      案類別

單位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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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06 年臺南市各分局受理竊盜案發生數及破獲數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備註:其他係指刑事警察大隊、保安警察大隊、交通警察大隊、少年警察隊、婦幼警察隊等本局所屬單位合計。 
     

圖 7、106 年臺南市各分局受理竊盜案件概況 
 
 
 
 
 
 
 
 
 
 
 
 

 

 

 

 
 

件數 破獲率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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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毒品問題一直備受社會大眾所關注，特別是毒品連帶引發的其

他犯罪，間接影響治安問題更為嚴重，成為當前治安之一大隱憂。

此外，毒品案件再犯率高，加上外在複雜環境的誘惑，如何打擊毒

品犯罪、查緝毒品數量，宣導拒毒理念及落實毒癮戒治等作為，有

實質力行之必要。 

    106 年臺南市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發生數共計 3,701 件，其中 

第一級毒品 892 件，第二級毒品 2,737 件，第三級毒品 68 件，第四

級毒品（含其他）4 件。另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破獲數共計 3,784

件，就各分局查獲毒品案件而言，查獲第一級毒品以第一分局 107

件最多，永康分局 101 件居次，歸仁分局 66 件第三；查獲第二級毒

品以永康分局 490 件最多，歸仁分局 296 件居次，第五分局 291 件

第三(如表 10 及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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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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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第一級

毒品

第二級

毒品

第三級

毒品

第四級

毒品

合計 第一級

毒品

第二級

毒品

第三級

毒品

第四級

毒品
合計

總計 3,701 892 2,737 68 4 3,784 927 2,781 75 1 102.24

新營分局 144 41        99        4          -          172 50 119 3 -          119.44

白河分局 145 51        93        1          -          117 43 74 -          -          80.69

麻豆分局 169 40        127      2          -          241 63 177 1 -          142.60

佳里分局 152 40        112      -          -          136 40 95 1 -          89.47

學甲分局 78 24        54        -          -          69 21 48 0 -          88.46

善化分局 166 46        117      3          -          152 37 114 1 -          91.57

新化分局 77 15        62        -          -          104 28 76 0 -          135.06

歸仁分局 380 82        292      6          -          365 66 296 3 -          96.05

玉井分局 75 26        49        -          -          97 36 59 2 -          129.33

永康分局 698 137      555      6          -          594 101 490 3 -          85.10

第一分局 205 49        156      -          -          304 107 194 3 -          148.29

第二分局 257 49        198      10        -          242 42 191 9 -          94.16

第三分局 407 102      297      7          1          221 39 175 7 -          54.30

第四分局 111 22        76        13        -          53 12 32 8 1          47.75

第五分局 429 91        328      7          3          353 53 291 9 -          82.28

第六分局 208 77        122      9          -          117 36 78 3 -          56.25

其他 -             -          -          -          -          447        153 272 22 -          -

      案類別

單位別

發生數 破獲數

表 10、106 年臺南市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發生數及破獲數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備註:其他係指刑事警察大隊、保安警察大隊、交通警察大隊、少年警察隊、婦幼警察隊等本局所屬單位合計。        

圖 8、106 年臺南市各分局受理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概況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件數 破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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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104 2,332 75.13

新營分局 147 116 78.91

白河分局 71 46 64.79

麻豆分局 38 29 76.32

佳里分局 90 78 86.67

學甲分局 68 63 92.65

善化分局 185 142 76.76

新化分局 70 48 68.57

歸仁分局 387 282 72.87

玉井分局 22 22 100.00

永康分局 600 394 65.67

第一分局 309 226 73.14

第二分局 146 103 70.55

第三分局 274 267 97.45

第四分局 89 94 105.62

第五分局 375 239 63.73

第六分局 233 183 78.54

其他 -                                        -                                        -                                        

         項目

單位別
發生數(件) 破獲數(件) 破獲率(%)

四、詐欺背信 

隨著科技發展和時代進步，成就工商社會的繁榮與人類物質的

享受，惟社會價值觀的轉變及扭曲，產生好逸惡勞的偏差觀念，且

經濟不景氣與失業率遽增情況，衍生了所謂「不勞而獲」的詐欺犯

罪及背信問題。106 年臺南市詐欺背信發生數共 3,104 件，破獲數

2,332 件，其發生數以永康分局 600 件占 19.33%居首，歸仁分局 387

件占 12.47%次之，第五分局 375 件占 12.08%再次之(如表 12 及圖 9)。 

 

 表 12、106 年臺南市各分局受理詐欺背信發、破數及破獲率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備註:其他係指刑事警察大隊、保安警察大隊、交通警察大隊、少年警察隊、婦幼警察隊等本局所屬單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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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06 年臺南市各分局受理詐欺背信概況 

 

 

 

 

 

 

 

 

 

 

 

五、駕駛過失 

以發生數觀察，106 年本市駕駛過失計 1,928 件，破獲數 1,924 件，

其中發生數以永康分局 354 件占 18.36%居首，第一分局 223 件占

11.57%次之，第三分局 220 件占 11.41%再次之。另以破獲率觀之，

大部分分局之破獲率皆為 100.00% (如表 13 及圖 10)。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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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928 1,924 99.79

新營分局 88 88 100.00

白河分局 18 18 100.00

麻豆分局 84 84 100.00

佳里分局 86 86 100.00

學甲分局 14 14 100.00

善化分局 102 101 99.02

新化分局 37 37 100.00

歸仁分局 169 168 99.41

玉井分局 7 7 100.00

永康分局 354 354 100.00

第一分局 223 223 100.00

第二分局 185 185 100.00

第三分局 220 219 99.55

第四分局 50 51 102.00

第五分局 146 144 98.63

第六分局 145 145 100.00

其他 -                                        -                                        -                                        

         項目

單位別
發生數(件) 破獲數(件) 破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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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06 年臺南市各分局受理駕駛過失發、破數及破獲率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備註:其他係指刑事警察大隊、保安警察大隊、交通警察大隊、少年警察隊、婦幼警察隊等本局所屬單位
合計。  

圖 10、106 年臺南市各分局受理駕駛過失概況 

 

 

 

 

 

 

 

 

 

 

 

 

 

件數 破獲率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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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為維持良好的治安狀況，除了依靠警察積極偵辦案件肅清犯罪

者外，更有賴於各機關平日的積極宣導，加深民眾犯罪預防的觀念，

以期防患未然讓有心人士無從下手，但隨著科技技術日益精進，新

興犯罪手法不斷推陳出新，致使人民對生命、財產及安全比以往更

須注意自身的保護觀念養成，隨時了解、關注最新的警方犯罪預防

宣導成為杜絕犯罪最好的預防方式，將持續從「減少犯罪者」、「提

升犯罪目標的防禦能力」及「增加遏止犯罪發生之抑制者在場」等

三項目標著手，運用警政專業、人力及整合社區與民眾力量共同來

維護治安，杜絕潛在犯罪者心存僥倖的不實想法，讓犯罪事件降至

最低。  

 

一、近 5 年來本市「竊盜」、「暴力犯罪」及「一般恐嚇取財」案類

發生數均逐年遞減，其中「暴力犯罪」減幅最高；102 年至 103

年以「竊盜」案類發生數占全般刑案比率最高，104 至 106 年則

以「公共危險」占全般刑案比率最高。 

各犯罪型態中，一直以來竊盜犯罪是發生率較高的案類，

也是民眾最能直接感受整體治安之良窳。近 5 年來，本市竊盜

案發生數逐年降低，且竊盜案占全般刑案比例呈下降趨勢，106

年較 102 年下降 14.57 個百分點，於 104 年起竊盜就非為本市刑

案比例最高案類，竊盜案類於 106 年占全般刑案之 16.53%，次

於公共危險的 27.73%(詳表 14)，將持續嚴密留意竊盜、贓物犯

的治安顧慮人口，善用監視器影像協助案件偵辦，另持續宣導

民眾防竊知識，加強個人自我保護措施，持續減少竊盜犯罪之

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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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件)

105年

(件)

104年

(件)

103年

(件)

102年

(件)

27,379 26,691 28,167 28,356 25,657

合計 4,525 5,334 6,651 7,493 7,978

重大竊盜 2 4 5 9 17

普通竊盜 3,666 3,998 4,728 5,161 5,048

汽車竊盜 148 299 637 625 683

機車竊盜 709 1,033 1,281 1,698 2,230

合計 98 160 257 314 269

故意殺人 39 33 37 37 29

擄人勒贖 2 - 1 2 2

強盜 30 36 36 48 56

搶奪 18 24 45 65 43

重傷害 - 2 2 3 2

強制性交 9 65 136 159 137

重大恐嚇取財 - - - 0 0

合計 3,104 3,139 2,710 3,168 1,884

詐欺 3,054 3,108 2,682 3,130 1,809

背信 50 31 28 38 75

113 138 154 152 152

1,067 1,075 996 1,074 1,086

7,593 7,120 7,405 6,642 5,801

3,701 2,981 3,057 2,299 2,296

1,928 1,985 2,012 1,985 1,902

309 398 437 739 187

273 271 303 243 222

536 438 442 436 401

155 132 121 110 98

741 721 721 774 670

191 131 159 131 149

170 226 220 265 277

675 620 536 552 511

2,200 1,822 1,986 1,979 1,774

             項目

案類別

發生數

全般刑案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竊

盜

案

件

暴

力

犯

罪

詐

欺

背

信

一般恐嚇取財

一般傷害

公共危險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駕駛過失

妨害電腦使用

偽造文書印文

侵占

毀棄損壞

違反著作權

違反商標法

妨害自由

其他

 

 

 

 

 

 

 

 

 

 

 

 

 

 

 

 

 

 

 

 

 

 

 

 

 

表 14、近 5 年臺南市刑事案件發生數 

資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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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定期配合警政署執行「全國同步查緝易銷贓場所行動工

作」、「稽查套裝機車阻斷銷贓管道計畫」等相關肅竊計畫，以

阻斷銷贓管道外，同時利用最新智慧科技分析竊盜熱點搭配「車

牌辨識系統」，利用智慧化分析自動追蹤車輛軌跡，除可降低員

警耗時調閱影像的工作負荷，明顯提升預防犯罪及偵辦刑案之

效率及防制績效，藉以達到真正遏止竊盜犯罪之目標。另針對

重大竊盜、住宅竊盜及汽車竊盜等案件，適度關心被害人或其

家屬且答覆偵辦情形，展現強勢執法的決心，且於容易滋生事

端的治安要點進行超前部署，若遇有暴力犯罪情事，啟動快速

打擊犯罪特警隊，配合線上組合警力，有效壓制犯罪，並透過

區域聯防機制，鞏固轄區安全維護層次，以確保民眾生命、身

體及財產安全，提升民眾對警察維護治安能力的信任度。 

二、本市詐欺案發生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惟經由市警局同仁努力，

106 年詐欺背信案件發生件數較 105 年減少 35 件 (減少 

1.12%)。 

本市警察局積極辦理詐欺案件預防措施，首創全台防制詐

騙三道封鎖線政策，建立金融金構、超商及里鄰長之 LINE 群組

即時通報系統防護網，可將最新詐騙手法運用 LINE 廣播予第一

道陣線人員知悉，並於疑似詐騙案件發生時，可迅速通報即刻

展開追緝行動，警民共同構築保護民眾財產之防衛體系。市警

局亦不間斷於網路平台（臉書）更新最新反詐騙宣導資料，提

高民眾對詐騙手法的敏感度，若遇有疑似詐騙情境時，可立即

撥打內政部警政署「165」反詐騙專線或「110」求證，以避免

上當受騙。 

三、近期查獲的毒品類型中，除了過去常見的海洛因、安非他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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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新型態的摻混型毒品異軍突起，由於毒品包裝新穎、成分

複雜、成本低廉，逐漸受到吸毒者的青睞，不知情的青少年亦

可能在好奇心之下誤食成癮，成為社會問題的隱憂。 

近 5 年來毒品案件破獲率在 104 年最高(103.04%)，至 106

年降至 102.24%(詳圖 11)，查獲數則由 2,319 件逐年增加至 3,784

件，對於毒品防制作為上，以查緝面、防治面、宣導面、整合

面四大主軸作為執行方針，即時將本市毒品人口、新生個案提

供相關單位進行保護扶助，藉以全面掃蕩轄內毒品犯罪、阻斷

毒品供應、加強情資整合，並以科技分析工具剖繪毒品 犯罪網

絡圖像，確實掌握轄內犯罪趨勢，以「減少毒品施用人口」為

願景，配合「降低需求」、「抑制供需」為導向之毒品防制政策，

達到拒毒、防毒、緝毒、戒毒之主要目標。 

 

 

 

 

 

 

 

 

 

 

 

 

 

 

 

 

 

圖 11、近 5 年臺南市毒品案件查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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